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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变迁的新特征

何珊君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

摘　要：立基于全球视野，对近三十年来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变迁进行系统研究，可以总结出法社会学
研究方法的四大新特征，即“理论与方法的融合”、“宏观与微观的穿梭”、“动态与静态的统一”及“以问题为
结点的跨学科研究”。这些新特征有各自的特点并主要运用于不同方面的研究。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不断
趋于多元化，围绕问题的结点不拘一格地使用，旨在达到对问题的透彻剖析与说明。这些创新也使传统研究
方法得以从困境与局限中释放出来，为法社会学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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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西方哲学与社会科
学的发展与不断突破，法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也从
原来单一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走向多元化，现
象学、包括常人方法论与拟剧理论的互动理论、
符号论、文化解释学及日常生活的解释学、批判
主义、女权主义、全球化等研究范式在法社会学
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与挖掘，各个层次的研究
方法也由传统模式不断地向新的模式变迁，法社
会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同
时，也使得法社会学的研究从原来关注宏观主题
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主题的深度研究，关注微
观场景下主客体的互动与相互建构，关注过程与
细节，重视个案与问题研究，从而使研究的视野
从某种事实或现象的“外部”拓展到“内部”，研究
目标从研究对象的“客体”转到“主体”，研究的立
场也从“旁观者”向“建构者”转向。这些研究方
法的变迁使得法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

新格局。而且，由于法社会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
事实之一的法律现象，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自然

现象，通常情况下单一的方法已无法满足研究所
需，因此，近三十年来，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上
呈现出融合、复杂的态势。多种不同层次、不同
形式的方法在研究同一主题时共存，即打破传统
社会学和法社会学的宏观与微观割裂、静态与动
态分离的研究范式，出现了以问题为结点的宏观
与微观的穿梭、静态与动态的结合，理论与方法
的边界在研究主题上也逐渐模糊，出现一种融合
趋势。这种新特征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新范
式。那么，这些新特征各自有什么特点，对法社
会学研究有何影响，主要用于法社会学领域的哪
些研究，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理论与方法的融合

　　在哲学、社会学的知识统和视野下，理论与
方法的分野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社会学的理
论是在寻找如何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中

形成的，理论本身就意味着方法。从这个意义而
言，社会学本质上是一门寻找方法的学科，当然



这种方法有着种种的条件和要求。“即使社会学
确实仅仅是‘描述’，或‘重述’行动者已经知道的
有关他们行动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拥
有超过他或她所参与的社会特殊部分之外的所

有详尽知识，因此，仍然存在建构一种明确的、全
面的知识主体的任务。———他们的目的是纠正
和改善行动者在解释自己的行动和他人行动时

使用的概念。”［１］这段话揭示了：要进行社会学的
描述，一是需要观察、了解待描述的客观对象，二
须借助于一套能够描述客观对象的知识体系，三
是这套知识体系中的概念术语能够反映该客观

对象的本质属性，即借助于这套知识体系能够洞
悉该客观对象。由于谁也无法断定该客观对象
是否被终极地洞悉，所以，描述它的概念术语和
知识体系就被不断地修正和重构，由此衍生出各
种社会学的理论，这种理论从源头上而言，实质
上还是方法，是描述世界的方法。因此，社会学
自诞生以来的种种理论本质上都是方法论上的

方法。但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分化，社会
学循着它科学性追求的步伐，逐步分化出了它独
有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定量研
究由于它的独特的内涵和所指，使其与理论间边
界明晰，但定性研究则由于其“侧重于和依赖于
对事物的含义、特征、隐喻、象征的描述和理
解”［２］等特征，与社会学理论存在着许多交叉与
重叠的内容而难以划分清晰的边界。不过，社会
学的研究方法虽因知识的分化已获得了自律性，
但它内部还是存在多种层次。最高层次如上文
所述，既是方法也是理论，而在第二层次的研究
方法中定性研究与理论关系密切，即使现代社会
学对社会学理论做出严格的界定，依然无法消除
这种混沌。只有到了第三层次及以下的现代社
会学中的研究手段或具体的研究方法才与理论

形成明显的边界。
法律社会学由于法律现象的特殊性，迄今为

止更多的还是倚重方法论层面和定性研究方法

中的方法，即使引入一些定量的研究方法，也是
强调理论与方法的结合。因为法社会学对法律
现象的研究是置于社会母体之中，是在与社会的
关系之中去研究的，这种关系研究就须采用与此
相对应的方法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互动论、交
换理论、冲突论、系统论等等，而且关系研究本身
是一种动态研究，所以它很难以量化静态现象的

定量方法来操作。所以，即便如布莱克这样被称
为纯粹的法社会学派，它在法行为和案件社会学
的研究中依然还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理论与方
法相融合。而其他的法社会学家则更多的运用
定性研究的方法，尤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
上文所涉的微观与宏观研究的这些方法论，绝大
部分都是定性研究。在具体法律现象的研究中，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方法和社会学、法社会学的
方法论等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过程和理解阐析中

统一了起来，而不去拷问究竟是理论还是方法。
这种研究特征对法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

是大有裨益的。由于法社会学研究历史不长，尚
未形成自己独特成熟的研究方法体系，这种理论
与方法的融合在一定时期对法社会学的发展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能激活各种研究方
法、研究手段去对法社会学领域的大量法律现象
或法律事实做广泛、深度的探索与阐析，对现代
社会与法律的关系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
促使法社会学的繁荣发展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宏观与微观的穿梭

　　在社会学领域，宏观与微观的穿梭早有很多
典范。如埃利亚斯在上个世纪上半期探讨人类
的文明进程中，用构型这个概念将中世纪欧洲人
的日常生活中的微观行为与情景研究与人们之

间的关系和社会的文明进程等宏观问题相连接，
“努力克服微观—宏观的分野”。［３］１１０哈贝马斯也
从微观场景下发生在生活世界中人际之间的沟

通、系统的源起与结构开始探讨宏观的生活世界
的理性化与殖民化问题。艾默生、库克等人将两
个行动者之间的对偶交换这种微观现象联结到

宏观层次的交换网络，提出了试图整合微观与宏
观力量的权力－依赖这种更具整合性的交换理
论。还有，吉登斯提出了行动受结构制约，行动
者的能动性重构结构的“能动性—结构”理论，更
被共识为宏观—微观的议题研究。这种研究在
布迪厄那里得到更好的发挥与诠释———他用场
域与惯习这两个重要概念建立起建构式的结构

主义。惯习虽是指心智或认知结构，但它是微观
层次的结构，场域也同样是落实到具体情景中的
场域，因为这种客体位置间的一种网络关系只能
是特定的，物有所指的。通过实践，将这种惯习
与场域联结起来，从而实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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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打通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结。上述著名的社
会学家在描述、阐析与说明这些微观、宏观问题
时，无一不是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而不是单
一地分别描述其中之一，当然，这种穿梭需要他
们具有系统眼光和知识与理论的雄厚积淀及对

某一问题的深刻洞见，否则，这种穿梭只能成为
一种糊乱与碎片的堆积，更不要说成为一个有价
值的理论。这种研究范式最大的特点是一反传
统的在一个宏大的理论假设之下去考察微观场

景的方式，而是在微观的场景下去寻求它与更大
的结构或系统耦合的某种结点或间性，让宏观与
微观在事实本身的需求与表达中联结与穿梭。
在法社会学领域，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穿梭首

先表现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他一直在探索
现代社会中渐增的规训力量的着落点，最终落在
现实生活中微观层面的无数的局部环境上，如各
种规训场合如监狱，各种常态化的惩罚方式，而
他感兴趣的一如他毕生所追求的不一致性一样，
是每个环境下所存在的“无数的压迫、冲突与对
抗点”［３］２０９，他只“对每个环境下存在的相反力量
以及和一般过程相冲突的力量非常敏感”［３］２０９，从
而建构起他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进而成为他的
宏观的后现代结构主义理论的一部分。福柯的
其他理论也一样，因为他执着于“社会历史上的
不持续性、断裂、突然反转的特性”［３］２０９的关注，因
此，使得他不能不对他所感兴趣的各种社会事实
的细节保持持续的敏感，这种微观场景下获得的
各种知识与思考最终都成为他的大理论的基石。
宏观与微观的穿梭在美国法社会领域的研

究中应用较广，比如尤伊克与西尔贝在《法律的
公共空间》中的研究，格雷戈里·马托辛（Ｇｒｅｇｏ－
ｒｙ　Ｍａｔｏｅｓｉａｎ）对肯尼迪 ．史密斯强奸案中的肯
尼迪法庭语言技巧的研究，［４］道格拉斯·梅纳德
和约翰 · 马诺（Ｄｏｕｇｌａｓ　Ｗ．Ｍａｙｎａｒｄ　＆ Ｊｏｈｎ
Ｆ．Ｍａｎｚｏ）对作为秩序现象的司法考虑的陪审团
商议过程的备忘录的研究，［３］２０９等等，他们通过一
些微观情景去讨论法律在行动过程中的多变性，
从而去研究现实主义法学派提出的“行动中的
法”的大理论。弗里德曼、川岛武宜、昂格尔都做
过这样的努力。［５］总体上，这种研究特征在法社
会领域的研究价值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更没有
成熟的理论范式，因此，它势必为二十一世纪法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开启一段新的里程。

三、静态与动态的统一

　　这种特征其实与前一特征紧密相关。穿梭
就是一个动的过程，只是这种特征强调在具体现
象的研究过程中动态与静态统一的特点，它突出
某一现象与构成该现象的本质的过程揭示，它更
似怀特海关于事实的力与重要性的表达构成了

宇宙万物的动力的表述。［６］１０６所谓重要性，怀特海
定义它“是导致将个人感受公开表达出来的那种
强度的兴趣。———是因为重要性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宇宙的统一性为基础，另一方面以细节
的个别性为基础。‘兴趣’一词指的是后一方面，
‘重要性’一词倾向于前一方面。”他认为力“是从
达到自为的价值这个结构的事实中派生出来

的”，是“结构的推动力”［６］１０６，而“表达”相对于整
个宇宙世界，则“是以有限的情境为基础的”［６］２０，
所以，怀特海特别强调结构产生的个别情景与过
程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过程以个别事物为转移，
那个别事物不同，过程的形式也会不同。从而对
于一个过程说的不能适用于另一个过程。对于
被看作是包含在不同过程中的个别事物的同一

性概念，也有同样的困难。”［６］８７后者则是在理解
宇宙万物的思维方式的最高格层次。即便如此，
怀特海还是批判了不重视个体情景的倾向，他
说：“我们的危险在于接受对一组事件所涉及的
宇宙的视域有效的概念。然后不加批判地将其
应用于其他事件，而后者包含了具有某种差异的
视域。”［６］６１这就意味着怀特海也特别强调形成每
一现实事物或现象或结构的个别情景和过程的

重要性，这与罗素对意义与真理的探究的描述异
曲同工。“我看不出如何能够否认，我们关于事
实的知识是从形成于单次观察的前提中通过推

论而建立起来的。”［７］知识与真理源于经验与事
实的观察过程中，源于过程中所产生与构建的意
义。由此可见，哲学家与思想家们对形成现实事
物与现象的动态过程揭示的重视。只是社会学
中的这种范式用怀特海的思想来理解则是不同

格的，与力与重要性的表达相比较，它的格要低
几个层次，它不要求研究者似力与重要性表达那
样去归纳和概括，而是让事实表达事实，让事实
自己去说话，更注重过程与细节研究。这种研究
特征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这种研究范式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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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学理论中被大量运用，特别在各种互动
理论、冲突论、交换理论和晚期的文化与日常生
活的解释学运用中，其用于法社会学领域，则强
调从静态的、平面的事实与现象描述向主体间性
的、关系的这种事实与动态过程描述与揭示转
变。这种转变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法社会学领
域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和体现，先是宏观的关
系研究再推演至微观的动态过程研究。卢曼的
系统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中

就大量存在，而迈克尔 ．瑞斯曼对排队、插队、注
视等行为的研究也体现着这种特点。迄今为止，
在微观层次的研究主要尚停留在法律场域与法

律事实结构的微研究如具体的诉讼场景、案件结
构和一些法律事件中。如哈维·萨克斯（Ｈａｒｖｅｙ
Ｓａｃｋｓ）对律师工作的研究［８］，玛莎·坎特（Ｍａｒ－
ｔｈａ　Ｋｏｍｔｅｒ）对法庭上当事人自责、忏悔的话语
研究［９］，斯特西·伯恩斯（Ｓｔａｃｙ　Ｂｕｒｎｓ）对法学院
课堂上教学法相互影响的研究［１０］，最典型的还有
布莱克对案件结构的研究。这种范式的研究应
用性很广，其实还可以拓展到许多微观场景，如
法律纠纷的仲裁、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场景，当
事人发生冲突或纠纷的场景，某种法律现象产
生、发展的过程，某些法律现象的结构等等。这
种研究在中国尚为空白，虽然有对类似的微观场
景或结构的研究，但缺乏采用这种研究范式的自
觉。因此，这种范式的应用与推广势必带来中国
法社会学研究与发展的巨大改变。

四、以问题为结点的跨学科研究

　　除上述三大特征以外，本世纪以来欧美出现
的一种新的趋势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以问题为结
点的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特征。这
种跨学科研究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以具体问题

为着落点而将各种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融合起

来。比如：斯科特·伯里斯（Ｓｃｏｔｔ　Ｂｕｒｒｉｓ）①、亚历
山大·Ｃ．瓦赫纳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Ｗａｇｅｎａａｒ）等
学者围绕着“如何让法律促进公众健康”这一问
题结点进行了讨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公众健康
法律效果研究的方法类型和公共健康法研究的

逻辑模型。“这种方法是在包括实验、半实验、观

察、参与式的定性与定量综合的基础上，使用一
种包括很明确的理论框架的系统方法去收集和

分析材料。”［１１］１７３它“寻求一种在研究的各个阶段
都很严格的方法论，从主题的创新性研究设计和
理论的指标化到材料的分析、阐述与推理。”［１１］１７２

具体研究时，借鉴了源自流行病学、生物学、法
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
科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研究，［１１］１９８

弗朗索瓦·德·桑格利（Ｆｒａｎｏｉｓ　ｄｅ　Ｓｉｎｇｌｙ）②对
雅克·康迈耶的欧洲家庭与家庭政策研究的批
评一文中，也提到对家庭研究除了对相应区域的
人口增长类型与变化、结婚与离婚率、家庭结构、
女性就业率等各种具体问题做动态的调查，还应
将它们与别的国家做比较研究，不同的文化传
统、不同的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政策所造
成的不同后果做比较，同时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践
的衍接，强调用定性、定量及二者的混合方法才
能达到催生出新问题的研究目的。在此，我们也
同样看到了以家庭与家庭政策为结点的多种学

科、多种研究方法相互合作的研究特征，还特别
强调用多元化的方法嵌入到研究问题的每一个

具体阶段、具体方面进行研究。此外，以反歧视、
家庭暴力、自杀等林林总总的具体法律现象或问
题为结点的法社会学研究自本世纪以来在欧美

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法律
学者的大量增加和被严格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所

得到的证据和专家意见所驱使的政策的不断增

多这样一种跨学科研究现象蓬勃发展的趋势与

前景。
跨学科合作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将法律与经

济、社会、政治或文化等联结在一起或者说将法
律嵌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去研究的一种
范式，特别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的联结［１２］。这些
研究一方面是考虑到现代经济技术发展对社会

的巨大影响力所导致的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的缘由，现代社会已与韦伯、涂尔干等早期
法社会学家研究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研究
现代社会不嵌入经济因素就无法正确地把握社

会，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社会中的法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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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这种趋势是社会自身的必然要求。另
一方面，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研究对
象的改变也势必导致研究方法的改变。因此，将
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嵌入到法社会学
或将法律嵌入到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中的研
究引发了法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一股热潮。
总之，近期欧美法社会学研究所出现的一种

共同趋势，就是以问题为结点的跨学科研究，而
且，将这种研究建立在一套严格的实证研究的基
础上所取得的经验材料分析的地基上。自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社会学界倡导在研究主题的指标

化操作、研究设计、测量和分析等研究的各个阶
段尽可能地提高以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以

来［１３］，欧美法社会学界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验
研究的热潮，虽本世纪以来这种热情还在，但已
复归冷静与反思，毕竟法学是一门逻辑科学，与
它相关的科学研究一定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这就
是本文所述的四大特征之所以存在的缘由，它们
的纵横交错，构建了法社会学研究的未来大厦。
综上所述，上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女性主

义、新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研
究范式与方法不断趋向多元化，并共同呈现出上
述四大特征，而纵览国际社会的最新发展与前沿
研究，无论在宏观现象如法律与社会的基本关
系、法律的社会基础、法律的功能与效果、法与现
代化、法律制度等，还是微观事实、场景和过程的
研究中，都存在这种趋向，并且出现了加强的态
势。他们围绕着问题结点，不拘一格地使用各种
范式与方法，旨在达到对问题的透彻剖析与说
明。这些创新无意中使传统研究方法从遇到的
困境与局限中释放了出来，为法社会学研究开启
了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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